
别让“错配”伤了钱袋子——金融产品适

当性指南 

为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适当性管理，加强金融消费者权

益保护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《金融机构产品适当

性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该《办法》自 2026 年 2 

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对金融机构适当性管理义务进行了

全面规范，要求金融机构需了解产品、了解客户，将合适的

产品通过合适的渠道销售给适配的客户。 

案例一：投资型产品 

投资者李先生，55 岁，退休后手头有一笔闲置资金，风

险承受能力为保守型。在某银行网点，一位理财经理向他推

荐了一款预期收益较高的混合型基金产品。理财经理在介绍

产品时，着重强调了产品过往的高收益表现，却未充分提示

产品投资股票市场所带来的高风险。李先生基于对银行和理

财经理的信任，购买了该基金产品。然而，随后市场行情波

动，该混合型基金净值大幅下跌，李先生遭受了较大损失。 

    分析：在这个案例中，金融机构（银行）未充分了解客

户。李先生作为保守型投资者，更适合风险较低、收益相对

稳定的产品，如定期存款、国债等。而银行理财经理没有准

确评估李先生的风险承受能力，也未对产品风险进行充分告

知，违反了《办法》中 “了解客户，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

合的客户” 以及 “充分履行告知义务，开展风险提示” 的



规定。同时，李先生在购买产品前，未主动向理财经理强调

自身 “保守型” 风险偏好的核心需求，也未仔细阅读产品

说明书中关于风险的条款，未能尽到自身的审慎注意义务 

 

案例二：保险产品 

张女士，32 岁，某企业中层管理人员，家庭月收入稳定

（夫妻合计约 3 万元），育有一名 5 岁儿童，目前家庭无

大额负债，但仅有基础医保，缺乏商业保险保障。她计划为

自己和家人配置保险，于是前往某正规保险公司咨询。保险

公司业务员接待张女士后，并未直接推荐保险产品，而是按

照《办法》要求，首先引导她填写了一款调查问卷，详细了

解其家庭结构、收入水平、现有保障情况、潜在风险担忧以

及保费预算。随后结合张女士的情况，分析其核心需求是 

“补充重疾保障 + 子女意外防护”，并向她推荐了两款适

配产品。在介绍过程中业务员主动出示产品条款，并逐一说

明两款产品的保障范围、免责条款、保费缴纳方式、理赔流

程。张女士在仔细阅读条款后，就 “重疾险理赔等待期”、

“意外险续保规则” 等疑问向业务员进行了咨询，得到清

晰解答后，结合自身预算和需求，最终购买了这两款产品。

半年后，张女士的孩子意外摔伤，产生医疗费用 5000 元，

她依据意外险条款提交理赔申请，保险公司在 3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审核并赔付了全部医疗费用。 



     分析：此案例中，保险公司严格履行了《办法》规定的

适当性管理义务：通过全面 “了解客户”，精准识别张女士

的家庭风险和保障需求；基于客户财务状况和预算，推荐风

险等级、保障范围与需求高度匹配的产品，避免了 “过度推

荐” 或 “错配推荐”；同时充分履行告知义务，如实披露

产品条款细节和风险，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。从消费者角

度，张女士也尽到了自身义务：主动向业务员详细说明家庭

情况、风险担忧和保费预算，不隐瞒关键信息；认真阅读产

品条款，对疑问及时咨询，不盲目签字；结合自身实际需求

理性决策，未被 “高保障”“高返还” 等噱头诱惑，最终

实现了 “买对保险、获得有效保障” 的目标，体现了金融

机构与消费者共同遵守消费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积极结果。 

 

风险提示 

    保险产品消费中存在以下风险，需通过消费者适当性评

估进行防范： 

1.需求不匹配风险：不同保险产品功能各异，如重疾险

保障重大疾病风险、意外险针对意外事故等。若消费者购买

的保险产品与自身实际保障需求不匹配，将无法在关键时刻

提供有效的保障。 

    2.财务支付压力风险：一些长期保险产品，如终身寿险、

长期重疾险等，需要投保人持续缴纳保费。如果在购买时未



充分考虑自身财务状况，后期可能因收入变化等原因无法按

时支付保费，导致保单失效，影响保障权益。例如投保人因

失业失去收入来源，无力承担保费，最终保险合同终止。 


